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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驾照，还敢开车上路“练手”
正巧遇上交警夜查，一女子被治安拘留

本报济宁6月20日讯 (记者
姬生辉 通讯员 苏培银 王
飞 ) 为了练习驾驶技术，一女子
没有驾照竟还敢趁夜开车上路

“练手”。16日晚，金乡县交警大队
民警在夜查酒驾等违法行为时，
将涉嫌无证驾驶的该女子当场查
获。目前，该女子赵某已被公安机
关治安拘留。

16日晚7时许，金乡县交警大
队民警在该县人民医院附近设
卡，查处酒后驾驶等交通违法行
为。行动开始不久，就见到一辆银
灰色小轿车由北向南驶来。车辆
靠近交警时，突然停止不前，交警
示意其赶快通过路口，以免阻碍
交通，该车却不断熄火。觉得事有
蹊跷，民警立即将该车拦下，示意

驾驶人出示驾驶证和行驶证。
见民警上前，该车驾驶座上的

一名青年女子神色十分慌张，几经
周折，才说自己没有驾驶证。民警
告知该女子赵某的无证驾车行为
将受到处罚，而坐在副驾驶位置的
中年男子丁某却对民警的告诫嗤
之以鼻，气焰十分嚣张。

经查，当晚丁某与赵某在酒店

吃饭。饭后，丁某听说赵某正准备
考驾照，便提议让赵某开自己的车
上路先“练练手”。当车开至交警设
卡的路口时，赵某看到交警后十分
紧张，导致车辆多次熄火，引起了
交警的怀疑后被查获。依据《道路
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金乡县公
安机关依法对赵某处以治安拘留
和罚款。

交警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部
分市民为了顺利通过驾考，会借
朋友的车子上路练手，由此产生
诸多安全隐患。练车只能到驾驶
培训学校的专业场地，在专业教
练陪同下方能进行。否则如果发
生交通意外，无证驾驶人将负事
故主要责任，保险公司也有权拒
绝赔偿损失。

车管所里办业务
一网上逃犯自投罗网

本报济宁6月20日讯(记者
姬生辉 通讯员 陈冲 )

被列为网上逃犯，竟还独自前
往车辆管理所办理驾驶证换证
业务。15日，金乡县交警大队民
警将这个网上在逃嫌疑人成功
抓获。

15上午9时20分许，金乡县
交警大队车辆管理所民警像往
常一样在车管业务大厅为市民
办理各种业务。一位负责办理
驾驶人换证业务的民警，在输

入一位名叫陈某某的个人资料
时，却发现该男子系一名刑拘
在逃人员。

民警立即通过公安专网在
逃人员信息平台查询该男子的
信息，发现在2007年2月，当时
在徐州市某公司担任业务员的
陈某某，收到安徽某公司汇来
的100万元汇票后，通过私刻公
司印章的方式，将该汇票兑成
1 0 0万元现金，并私自转移侵
吞。案发后，涉嫌挪用公司资金

的陈某某一直在逃。
发现陈某某的逃犯身份后，

为不引起陈某某的怀疑，民警一
边不动声色地继续审核资料，热
情地解答陈某的咨询，同时以手
续不全为由，请陈某到其他窗口
补办手续。待陈某某走开后，迅
速通知金乡县公安局指挥中心，
刑警大队接警后立即驱车赶来，
和车管所民警一起，将正在等待
换证的陈某某抓获。目前，此案
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民警提审犯罪嫌疑人。
监控录像里的犯罪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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